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厦门药品稽查办公室
行政处罚决定书

闽药监厦稽办处罚〔2025〕018号

当事人：国药控股泉州有限公司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50500068794492Y
住所：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滨海街109号连捷国际中心37层
法定代表人：黄**

[bookmark: _Hlk18881741]经查，当事人销售的注射用氯诺昔康（批号：2412511，规格：8mg×10支，生产单位/上市许可持有人：北京朋来制药有限公司），经检验“含量测定”项目不符合规定。当事人实际销售药品643.4盒，实际销售金额为20460.12元，进价为19623.7元，实际销售药品的差价为836.42元。
批号为2412511的注射用氯诺昔康含量测定不符合规定，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九十八条第三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，为劣药。国药控股泉州有限公司销售上述药品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九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构成了销售劣药的违法行为。
2025年12月10日，我办执法人员将行政处罚告知书（闽药监厦稽办罚告〔2025〕020号）直接送达当事人，当事人在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意见。
当事人在药品购销过程中程序合法，票据、上游供应商资料齐全，履行了药品资质审核、购进验收和储存养护义务，符合《药品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》第十五条和《福建省药品监管行政处罚裁量适用细则》第八条的规定，属于可以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七十五条的情形，依法应当没收其销售或者使用的假药、劣药和违法所得，可以免除其他行政处罚。
[bookmark: _Hlk20173014]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七十五条的规定，决定对当事人处理如下：
1. 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；
2. 没收涉案批次药品违法所得836.42元（人民币捌佰叁拾陆元肆角贰分）。
 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厦门药品稽查办公室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22日  
（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本文书一式 两 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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